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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源分析
一、  稅務局要求提供同期資料及轉讓

定價調查表之依據

㈠ 特別納稅調整

《企業所得稅法》1 第 41 條規定，企
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

立交易原則而減少企業或者其關聯方應納

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

合理方法調整。

㈡ 提供資料範圍

《企業所得稅法》第 43 條規定，稅
務機關在進行關聯業務調查時，企業及其

關聯方，以及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

企業，應當按照規定提供相關資料。

《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2第 114 條
規定，企業所得稅法第 43 條所稱與關聯業
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是指與被調查企

業在生產經營內容和方式上相類似的企業。

企業應當在稅務機關規定的期限內提供與

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價格、費用的制定標

準、計算方法和說明等資料。關聯方以及

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應當在稅

務機關與其約定的期限內提供相關資料。

所稱相關資料，包括：

⒈ 與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價格、費用的制
定標準、計算方法和說明等同期資料；

1 2007 年 3 月 16 日主席令第 63 號發布，2008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8 年 12 月 29 日主席令第 23 號
修正發布，2018 年 12 月 29 日實施。

2 2007 年 12 月 6 日國務院令第 512 號發布，2008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9 年 4 月 23 日國務院令第
714 號修正發布，2019 年 4 月 23 日實施。

壹、  實務問題
大陸廣東省東莞市某台商企業為跨國

企業集團，於 2022 年 1 月同時遭受稅務

局及海關調查轉讓定價。

稅務局以「為開展行業數據分析」為

事由，發出《稅務事項通知書》要求該台

商企業提供 2021 年度《同期資料》及 10

年度《轉讓定價調查表》。

海關以「貨物的申報價格與海關掌握

的價格存在差異」、「買賣雙方存在特殊

關係，並且可能對成交價格有影響」為事

由，發出《海關價格質疑通知書》要求該

台商企業提供 2019 年至 2021 年有關成

交的書面情況說明（如提供價格偏低的理

由、價格構成情況、交易各方作用）、海

關進口貨物價格申報單、合同或訂單、廠

商發票、會計帳冊、大陸境內銷售單據、

貨物說明書及關聯交易《同期資料》報告。

上述案例可知雖然大陸稅務局掌管企

業所得稅，而海關掌管進口關稅，其管轄

範圍分屬不同稅種；但得依據不同理由，

同時調查台商企業利用關聯企業轉讓定價

之情形。



38 CONTEMPORARY LAW JOURNAL

 2022 .09　　企業法律

⒉ 關聯業務往來所涉及的財產、財產使用

權、勞務等的再銷售（轉讓）價格或者

最終銷售（轉讓）價格的相關資料；

⒊ 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應當提

供的與被調查企業可比的產品價格、定

價方式以及利潤水準等資料；

⒋ 其他與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資料。

㈢ 提供資料對象

轉讓定價調查表要求提供產品價值鏈

上參與交易的上下游實體財務數據，《特

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序管理辦

法》（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7年第 6號）3

第 6 條規定，稅務機關實施特別納稅調查

時，可以要求被調查企業及其關聯方，或

者與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提供相關資料。

第 7 條規定，被調查企業及其關聯方以及

與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應當按照稅務機關

要求提供真實、完整的相關資料。

㈣ 提供資料及納稅調整年限為

10 年

1. 同期資料保留年限

《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

理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第 42 號）4 第 24 點規定，同期資

料應當自稅務機關要求的準備完畢之日起

保存 10 年。

3 2017 年 3 月 17 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7 年第 6
號發布，2017 年 5 月 1 日實施。

4 2016 年 6 月 29 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第
42 號發布，2016 年 6 月 29 日實施。

2. 稅務局納稅調整年限

《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 123 條

規定，企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

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或者企業實施其他

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安排的，稅務機關有

權在該業務發生的納稅年度起 10 年內，

進行納稅調整。

二、  《轉讓定價調查表》主要類型

《轉讓定價調查表》依各地方稅務局

要求略有不同，但主要 32 張子表表單明

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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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轉讓定價調查表主要子表

表單編號 表單名稱 相互關係

001 主要產品分類表 —

002 納稅人所涉股權架構表 勾稽本地文檔

003 納稅人所涉貿易方式表 勾稽本地文檔

005 納稅人所涉關聯交易業務流程表 勾稽本地文檔

009 不同類型交易中履行的功能風險表 與 011、015 表相互勾稽

010 不同類型交易所涉無形資產表 勾稽 015 表無形資產法律所有人

011 功能風險總結表 與 009、015 表相互勾稽

015 功能的承擔情況表 與 009、010、011 表相互勾稽

016 納稅人所涉關聯交易定價政策表 勾稽本地文檔

017 關聯申報質量評價表 稅務局自行評價

018 同期資料準備情況評價表 稅務局自行評價

019 價值鏈流程表 勾稽 020 表產品銷售金額

020 價值鏈信息表 勾稽 019 表產品銷售金額

022 納稅人所屬集團關聯交易類型表 勾稽主體文檔

023 納稅人所屬集團基本情況表 勾稽集團年報

024 納稅人所屬集團業務分部情況表 勾稽集團年報

025 納稅人所屬集團地域分部情況表 勾稽集團年報

027 納稅人所屬集團成員實體的重要無形資產分布表 勾稽集團年報

028 納稅人所屬集團成員實體基礎表 勾稽集團年報

029 納稅人所屬集團成員實體職能表 勾稽集團年報

033 行業情況表 —

035 可比企業財務分析表 —

036 基礎信息與風險判定表 —

040 納稅人所屬集團所涉大陸企業信息表 —

041 納稅人所涉關聯交易内控措施遵從評價表 —

042 納稅人所涉關聯交易風險應對過程遵從評價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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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編號 表單名稱 相互關係

043 納稅人所涉企業高層主動溝通意願評價表 —

047 納稅人所涉調查軌跡及直接成效表 —

067 納稅人所涉一級定性指標應對後情況表 —

068 納稅人所涉二级定性指標應對後情況表 —

070 全國反避稅調查案源目標利潤水平數據庫 勾稽 015 表功能履行情况

071 應對成效統計表 —

揭露關聯交易資訊對台商企業影響最大，而且超出原本同期資料的範圍，為「019 價

值鏈流程表」、「020 價值鏈信息表」，須揭露從非關聯方到非關聯方之境內外交易數據

項目分別如下：

表 2：019 價值鏈流程表

銷售額占比大於 20％產品名稱 1. 2.

關聯交易類型

實體名稱 (上游 )

實體名稱 ( 下游 )

定價基礎

交易金額 (人民幣 )

上游實體價值貢獻因素

上游實體價值鏈上利潤率

上游實體利潤額

表 3：020 價值鏈信息表

銷售額占比大於 20％產品名稱 1. 2.

境內外交易類型

交易金額占比

核心技術自主研發、本土化改進自主研發、行
銷、分銷、加工、裝配、製造、維修

集團研發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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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銷管費用率

本企業銷售收入

本企業銷售成本

本企業息稅前營業利潤

本企業關聯料件採購成本

採購加成率

銷售加成率

價值鏈息稅前營業利潤

價值鏈收入

價值鏈息稅前營業利潤率

三、  海關要求提供同期資料依據

《進出口關稅條例》5 第 34 條規定，海關對納稅義務人申報的價格有懷疑的，應當將

懷疑的理由書面告知納稅義務人，要求其在規定的期限內書面作出說明、提供有關資料。

參、  案例建議
一、  台商企業應依據年度關聯交易金額或事項按期限提交轉讓定價文據

大陸轉讓定價文據包括《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同期資料》及《國別報告》，而《同

期資料》則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特殊事項文檔。各文據準備門檻及期限如下表：

表 4：大陸轉讓定價文據的準備門檻及期限 6

項目 關聯業務 
往來報告表 國別報告 本地文檔 特殊事項文檔 主體文檔

準備 
門檻

年度發生 
關聯交易

集團營收＞
人民幣 
55 億元

關聯購銷＞ 
人民幣 
2 億元

發生成本分攤 
或 

資本弱化事項

關聯購銷＞ 
人民幣 
10 億元

5 2003 年 11 月 23 日國務院令第 392 號發布，2004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7 年 3 月 1 日國務院令第 676 號修正發布，
2017 年 3 月 1 日實施。

6 史芳銘著，境外公司反避稅，台北：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2021 年 9 月初版，頁 342。



42 CONTEMPORARY LAW JOURNAL

 2022 .09　　企業法律

準備 
期限 次年 5月底 次年 6月底 次年 12 月底

提交 
期限 自稅務機關要求之日起 30日內提供。

例外與
保存

企業因不可抗力無法按期提供的，應當在不可抗力消除後 30 日內提供，並應當自稅
務機關要求的準備完畢之日起保存 10 年。

二、  台商企業應每年度新增試填《轉讓定價調查表》

《轉讓定價調查表》除了子表「019 價值鏈流程表」、「020 價值鏈信息表」須額外

準備銷售比例超過 20％之產品銷售收入、成本、利潤等數據資料；其他各子表應依各年度

主體文檔、本地文檔撰寫。

《轉讓定價調查表》應每年度新增試填，用來自我檢查數據合理性，上述「019 價值

鏈流程表」、「020 價值鏈信息表」之數據將主要產品利潤配置過程顯露無遺，主要產品

利潤配置應提前進行合理性分析。依據法令應準備 10 年度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及《轉讓

定價調查表》，每過 1 年，則推遞 1 年度。

三、  提供不完整關聯業務資料之依法核定應納稅所得額及完稅價格風險

《企業所得稅法》第 44 條規定，企業不提供與其關聯方之間業務往來資料，或者提

供虛假、不完整資料，未能真實反映其關聯業務往來情況的，稅務機關有權依法核定其應

納稅所得額。

《進出口關稅條例》第 34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在規定的期限內未作說明、未提供有

關資料的，或者海關仍有理由懷疑申報價格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的，海關可以不接受納稅義

務人申報的價格，並按照本條例第 3 章的規定估定完稅價格。

因此，《轉讓定價調查表》必須填寫完整，以及符合主體文檔、本地文檔之內容，

表達方式與邏輯須具有一致性；《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同期資料》須真實反映台

商企業關聯業務往來情況；避免讓稅務局及海關誤判企業所提供之關聯業務資料有虛假

內容。◆


